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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财教〔2019〕817 号 
 

 

 

海南省财政厅 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

海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 

自主权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各高校、科研院所，各市县（自治县）财政局、教育（科技）局，

洋浦经济开发区财政局、社会发展局： 

    近年来，围绕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按照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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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部署，我省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沿着“减少束缚”

与“加强激励”两条主线系统推进改革，在提高科研经费报账效

率、优化流程、减少干扰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。但从 2019 年国

务院第六次大督查第 10 督查组反馈情况来看，相关问题在一定

程度上仍然存在。为推动国务院督查组反馈问题立行立改，举一

反三，结合科技部等中央六部委印发《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

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》（国科发政〔2019〕260 号）文件

要求及各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反馈的情况，现就进一步扩大高校

和科研院所自主权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切实履行好高校、科研院所主体责任 

    各高校、科研院所要高度重视并迅速采取行动，从切实可操

作的角度，细化中央和省级部署的各项科研经费管理“放管服”

改革重要措施，明确按照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项目承担

单位作为项目资金管理的责任主体自主管理使用单位科研项目

资金；项目负责人是科研项目资金使用的直接负责人。建立科研

财务助理制度，加强内部管理，简化审批环节，修改完善本单位

的内部管理制度，确保打通政策落实的“堵点”和“最后一公里”。 

    二、简化资产配置程序 

教学、科研仪器设备的资产配置事项，由各高校、科研院所

根据本单位履职和事业发展需要，结合资产存量、财力状况和绩

效目标等，按本单位内部管理制度规定自行审批，不需报省财政

厅和主管部门备案。各高校、科研院所应及时在行政事业单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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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信息系统录入新增教学、科研仪器设备的资产信息。 

三、进一步提高采购自主权 

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2020 年提高至 200 万。各高校、科研院

所购置限额标准以下的仪器设备、耗材，按本单位内部管理规定

自行购买，对限额标准以上的用于教学、科研活动的仪器设备及

满足其使用功能所需的零部件、家具、标本、软件等货物采用特

事特办、随到随办的采购机制，由单位自行选择政府采购方式。 

四、进一步优化流程、精简报账资料 

    （一）各高校、科研院所可以对国内差旅费中的伙食补助费、

市内交通费和难以取得发票的住宿费实行包干制。 

    （二）各高校、科研院所要落实好横向经费使用自主权，自

行制定的横向经费管理办法可作为巡视、审计检查依据。 

    （三）各高校、科研院所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进一步简

化审批程序，严格落实《关于进一步提高科研经费报账效率促进

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的通知》（琼财教〔2018〕1256 号）审批不超

过三级的规定，优化报账流程。 

    （四）各高校、科研院所要按照《关于规范财务报账会计资

料的通知》（琼库支会〔2019〕12 号）要求，对工资福利支出、

商品和服务支出、对个人和家庭补助、资本性支出、对企业支出、

其他支出、基本建设、资产处置 8 类具体经济事项仅提供文件要

求的报账资料，无需其他报账资料。 

    五、放宽科研项目中公务卡结算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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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高校、科研院所承担科研项目，所发生支出中属于

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范围的，原则上应使用公务卡结算；在不具

备刷卡条件的情况下，如野外科考工作中发生的支出等，由经办

人附上相关说明后可不使用公务卡结算。 

（二）科研项目中的临时聘用人员、大学生、研究生、外籍

专家等不具备公务卡办卡资格的参与人员，因执行项目任务产生

的差旅费、会议费等费用，经项目负责人和单位财务部门批准后，

可不使用公务卡结算。 

 

 

 

      海南省财政厅           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31 日     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抄送：省委巡视办、省审计厅、省政府督查室、省财政国库支付局. 

 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0月 31日印发  


